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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4/2021_2022__E6_B9_96_E

5_8D_97_E5_A4_A7_E5_c80_534284.htm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

会、各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和湖南大学研究生院相关文

件，现就湖南大学2008年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复

试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复试分数线 报考法律硕士要求：全国

联考总分不低于160分，英语不低于30分。 二、复试安排 复

试时间安排在2009年1月3～5日，具体时间和地点由各学院安

排，请考生及时联系学院，并带齐材料参加资格审查和复试

。 复试前考生须到湖南大学研究生院参加资格审查，资格审

查时间以学院通知的复试时间为准，安排在复试同一天，以

节约考生时间。 （一）资格审查 时间：1月3日～5日，具体

时间以学院的复试时间为准。 地点：湖南大学研究生院（逸

夫楼北栋）二楼 参加复试资格审查的考生必须出示以下材料

（复印件和打印件统一用A4纸）： （1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

件一份； （2）相关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 （3

）《2008年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》（7月现场报

名时已打印出给考生，须带打印件，并由单位人事部门加盖

公章）； （4）2008年在职联考准考证或成绩单（准考证遗失

的可以先去学院领取成绩单，资格审查合格者将在准考证或

成绩单上加盖公章）。 经资格审查合格者才能进入复试阶段

。 特别注意：《资格审查表》上除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签

署意见并加盖公章之外，报考法律硕士的政法系统考生还须

经省级主管部门签署推荐意见；报考公共管理硕士的政府部

门工作人员还须由省级人事部门签署推荐意见。其他考生无



须上级主管部门签署意见。 非政法系统的考生录取比例一般

不超过本校当年法律硕士招生限额的20%。 非政府部门人员

录取比例一般不超过本校当年公共管理硕士招生限额的20%

。 （二）复试内容 各复试小组不少于三人，复试以面试为主

，包括个人综合素质面试和政治理论面试，面试中重点考察

考生工作业绩、科研成果、专业知识、个人兴趣、实践能力

、管理经验和学习研究计划等。政治理论面试不统一划定范

围，由各学院自行掌握，主要考察考生对党的基本理论、路

线、方针、政策等的掌握与理解情况，以及当前的热点政治

经济问题。 （三）录取 根据全国联考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，

择优录取。复试成绩作为录取参考，不计入总分。复试成绩

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，未进行报考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

通过的考生不予录取。 请各位考生及时和学院联系，携带好

相关材料准时参加资格审查和复试。 祝各位考生复试顺利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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